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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營業中斷定額費用補償附加條款(乙型) 

 

110.06.18(110)華產企字第 174號函備查 
第一條：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商業火災保險、華南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

或華南產物商店綜合保險商業火災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本華南產物營業中斷定額費用補償附加條款(乙型)（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本公司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下列承保事故而導致停業者，本公司依約定之

每日補償金額乘以實際停業日數並扣除本附加條款第三條約定之自負額後賠付被保

險人定額費用補償保險金。 

一、 保險標的物直接因主保險契約及其附加條款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之損失。 

二、 直接因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發生法定傳染病而受主管機關命令限制該處所全部

或部分關閉使用所致停業損失費用及其所實際支付之消毒費用。惟上列所在地

址如未發生法定傳染病，而主管機關為控制疫情公告該行政區域所為之封鎖、

禁止營業或類似之行政命令、措施所致之停業損失費用，不在承保範圍內。 

 

第二條：給付限額及期間 

對於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之停業損失，除本附加條款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僅下

列約定給付之定額費用補償保險金及消毒費用： 

ㄧ、「每一事故之最高補償限額」：係指針對每一次事故導致之停業，本公司依約定對

被保險人所負之最高補償責任限額而言。 

二、「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補償金額」：係指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停業次數不只一

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補償金額，並受「每一事故之最高補償限額」之限制。

如一次或多次理賠之補償金額累積達保險金額時，本附加條款之效力終止。但保險標

的物修復或重置後並恢復營業者，要保人得按日數比例加繳保險費，恢復保險金額或

重新約定保險金額。 

三、「累積最高補償期間」：係指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停業次數不止一次時之累積

最高補償期間。本附加條款累積最高補償期間以九十天為限。 

如未恢復保險金額或重新約定保險金額者，若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僅就保險金

額之餘額內負責。 

四、「消毒費用」：被保險人因第一條第二款承保之危險事故而導致停業者，本公司依

被保險人實際支付之消毒費用給付之，但最高限額新臺幣一萬元整。 

 

第三條：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每一事故應負擔之自負額為依約定每日補償金額之三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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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本公司僅就超過自負額之範圍給付定額費用補償保險金。 

 

 

 

第四條：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停業:於第一條第一款係指因所列承保事故致客觀上無法營業或營業顯有困難而

無任何營業收入之情形者。於第一條第二款係指因主管機關所命令之停業。 

二、法定傳染病:係指符合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規定所公告之傳

染病名稱。 

三、停業日數:因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停業者，係指被保險人依正常營業情況應營業

且盡最大努力恢復營業而未能營業之日數總和;因第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停業者，始於

主管機關命令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處所全部或部分關閉使用之日，終於該命令終止

之日。 

 

第五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

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